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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上海市环境卫生作业养护服务合同

2026 年度增量环卫作业(已建成区域项目)（包件 2）

（2016 版）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制定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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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一、本合同文本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制定，为本市环卫作业服务发包单位与作业服

务承包单位约定采用的合同示范文本。

二、本合同文本所称的环境卫生作业养护服务，是指从事道路清扫保洁（含商业步行街、人行天桥、地下通

道、公共场所等）、道路冲洗、废物箱管理保洁、公共厕所管理保洁（含倒桶站、小便池）、生活垃圾清运、垃

圾箱房管理保洁、生活垃圾小型压缩站作业管理、粪便清运等作业服务。

三、本合同文本中，凡双方约定认为无需填写的条款，应在该条款填写的空白处“/”表示。

四、本合同文本未尽事项，双方当事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另行签订补充合同。

五、本合同文本可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行业协会官方

网站下载使用。

六、本合同示范文本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使用，今后在未制定新的版本前本版本延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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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环境卫生作业养护服务合同

（2016 版）

11N35078609020255403

甲方（发包方）：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广富林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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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承包方）：上海重望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在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原则的基础上，甲乙双

方就委托从事环卫作业服务等相关事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项目概况

服务区域： 富林环路（灵竹路-秋柏路）、民志路（龙马路-人民北路）、民通路（云清路-广富林路）、银

泽路二期（龙源路-沈泾塘）、银泽路三期（龙腾路-龙源路）、梅家浜路（谷阳路-通波塘桥）、上海外国语学

校停车场及周边范围、广富林郊野公园周边（辰塔路、辰花路）、广轩东路（人民北路-嘉松南路）、龙马路二

期（广富林路-辰花路）、公厕 2座。

服务内容（根据实际作业服务项目在□内打勾）

☑道路清扫保洁

⑴人工道路清扫保洁共 条路段，实扫面积 平方米，其中一级道路 / 条路段 / 平方米，二

级道路 / 条路段 / 平方米，三级道路 条路段 平方米。

其他： 无等级道路 平方米。

⑵机械道路清扫保洁总长度 公里，其中一级道路长度/

公里，二级道路长度 /公里，三级道路长度 公里。

其他： 无等级道路 公里 。

⑶机械道路冲洗保洁总长度 公里，其中一级道路长度/ 公里，二级道路长度 / 公里，三级道路

长度 公里。

其他： 无等级道路 公里 。

⑷人行道冲洗保洁总面积 平方米。

⑸沟底冲洗保洁总长度 / 千米。

⑹废物箱管理保洁服务 只。

⑺其他： / 。

公共厕所管理保洁

⑴公共厕所管理保洁服务共 座，其中：一类公共厕所 / 座，二类公共厕所 座，三类及以下公共

厕所 / 座。

⑵活动公共厕所管理保洁 / 座。

⑶倒粪站、小便池管理保洁服务 / 组（座）。

⑷其他： / 。

□生活垃圾清运

⑴后装式压缩车每天平均清运生活垃圾 / 吨，其中：3吨后装压缩车清运 / 吨，5 吨及以上后装压缩车清

运 /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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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拉臂车每天平均清运生活垃圾 / 吨。

⑶微型车每天平均驳运生活垃圾 / 吨，其中：微型桶装车驳运

/ 吨。

⑷湿垃圾每天平均分拣清运 / 吨，其中 3吨车分拣清运 / 吨，

清运车分拣 / 吨。

⑸生活垃圾上门收运 / 吨或户。

⑹其他： / 。

□垃圾箱房管理保洁

⑴垃圾箱房管理保洁服务 / 座。

⑵其他： / 。

□生活垃圾小型压缩站作业管理

⑴生活垃圾小型压缩站作业管理服务 / 座。

⑵其他： / 。

□粪便清运

⑴每天平均清运粪便 / 吨。

⑵其他： / 。

□其他： / 。

第二条 作业服务标准

双方约定，乙方从事的环卫服务质量按一下 2 标准执行：

1.按现行国家标准执行。

2.按现行行业标准执行。

3.其他： / 。

第三条 作业服务期限

作业服务期限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

第四条 作业服务费用

1.服务单价（根据实际作业服务项目在□内打勾）

☑人工道路清扫保洁单价： 元/平方米 。

☑机械道路清扫保洁单价： 元/公里 。

☑机械道路冲洗保洁单价： 元/公里 。

☑人工道路冲洗保洁单价： 元/平方米 。

□沟底冲洗保洁单价： / 。

☑废物箱管理保洁单价： 元/座 。

☑公共厕所管理保洁单价： 元/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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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公共厕所管理保洁单价： / 。

□倒粪站、小便池管理保洁单价： / 。

□生活垃圾后装压缩车清运单价： / 。

□生活垃圾拉臂车清运单价： / 。

□生活垃圾微型车清运单价： / 。

□生活垃圾上门收运单价： / 。

□湿垃圾分拣清运单价： / 。

□垃圾箱房管理保洁单价： / 。

□生活垃圾小型压缩站作业管理单价： / 。

□粪便清运单价： / 。

□其他： / 。

2.作业服务总价

本合同作业服务总价为（人民币） 3779566（大写：叁佰柒拾柒万玖仟伍佰陆拾陆元整）。（具体费用按

作业服务实际发生量最终结算，最终支付金额不超过合同总价）

第五条 支付方式

1.甲、乙双方约定本合同服务期间，作业服务费以两个月为结算周期，经考核后结算支付。

2.乙方按任务量和单价结算的费用开具发票，甲方在收到乙方发票后 30 日内向乙方全额支付作业服务费用。

3.其他：先服务后付费，服务费以两个月为结算周期，根据考核结果支付上一周期服务费。合同终止后根据

平时考核以及合同履行中的过错或过失责任造成经济损失的进行清算后支付。

第六条 作业服务质量考核

作业服务任务量明细、质量考核标准、考核要求、考核方式、奖惩办法等，甲乙双方另行约定。

第七条 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权利和义务

⑴甲方应委派专人负责对乙方作业服务的质量、进度和安全作业等进行协调、指导、监督；每年组织对乙方

的作业服务质量进行评议，并公布评议结果。

⑵甲方应协调相关部门或人员确保乙方正常开展作业服务；监督检查乙方对员工进行培训的情况，以提高作

业服务技术水平。

⑶甲方应依据本合同约定，视乙方作业服务任务量及质量考核结果办理结算手续，并支付费用；本合同最后

一笔作业服务费用，应在合同终止后一个月内付清。

⑷甲方应为乙方提供道班房、作业车辆停放场地等作业服务保障设施。

⑸甲方应乙方提供全市行业统一的作业服务人员工作服、佩卡的样服和样卡、作业设备的标识等。

⑹ 其他： / 。

2.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8

⑴乙方应委派相关主管人员全面负责协调作业服务项目工艺的执行及质量、进度和安全，承担相应的责任

并负责处理相关事宜。

⑵乙方必须按照本市、行业的有关规定和甲方的有关要求，发放作业服务人员的工资和各类津贴、补贴及

相关福利，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切实保障员工的权益。规范用工并自行承担用工风险。

⑶乙方作业人员作业服务时必须穿着统一的工作服（包括工作帽、工作鞋），并按规定佩带工作证件。

⑷乙方在本合同生效后 15 天内将全年作业养护计划（包括季度、月度计划）报送甲方（在合同期内，每年

1月底上报年度计划）。

⑸乙方在合同履行期间如需调整作业方案、作业组织、作业工艺（流程）、作业时间等，应事先征得甲方

书面同意。

⑹遇突发情况或自然灾害，乙方必须服从甲方的安排，积极完成各项应急任务，涉及增加的费用另行协商。

⑺其他：乙方应确保本合同履行期间的各项安全，如因乙方或乙方工作人员原因导致人员伤亡或物损的，由乙

方承担责任。

第八条 违约责任

1.甲方可以应付的合同款项中扣除误期赔偿费而不影响合同项下的其他补救方法，赔偿费按每（天）赔偿

延期服务的服务费用的百分之零点五（0.5%）计收，直至提供服务为止。但误期赔偿费的最高限额不超过合同价

的百分之五（5%）。（一周按七天计算，不足七天按一周计算。）一旦达到误期赔偿的最高限额，甲方可考虑终

止合同。

2.由于乙方服务质量未达到约定的要求，乙方应给予甲方相应的赔偿，赔偿标准按双方约定的考核办法执

行。

3.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合同的全部或部分作业任务量转让或分包。乙方擅自将作业任务量转让

或分包给他人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如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还应予以赔偿。

4.在合同履约过程中，任何一方擅自撤销合同，应赔偿另一方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赔偿额为壹万元整。

5.其他 / 。

第九条 其他约定 / 。

第十条 争议解决方式

双方在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的，可协商解决，也可向有关部门申请调解，或按下列第 2 项方式解决：

⑴向 /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⑵向人民法院提起起诉。

第十一条 附则

1.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可通过协商签订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同等效力。

2.本合同一式 陆 份，甲乙双方各执 叁 份，经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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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余江涛

男

委托代理人：广富林街道办事处 委托代理人：

住所/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人民北路 3456 号 住所/地址：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号： 账号：

合同订立时间： 年 月 日

合同订立地点：

支付方式

根据“2026 年度增量环卫作业(已建成区域项目)（包件 2）”合同书，经双方友好协商，对于“支付方式、

作业养护质量考核标准与支付进度”做出补充如下：

第一条 支付方式

1.甲乙双方约定本合同养护经费按银行转账方式结算。

2.服务费以两个月为结算周期，根据附件《广富林街道环卫保洁月度工作考核标准》考核结果支付上一周期

服务费，乙方按任务量和单价结算的费用开具发票，甲方在收到乙方发票后 30 日内向乙方全额支付作业服务费

用（见下表）。合同终止后根据平时考核以及合同履行中的过错或过失责任造成经济损失的进行清算后支付。

合同总价（元） 每两个月服务费（元） 实际应付服务费 预计支付日期

第 1-2 月 根据考核标准支付实际金额 年 月

第 3-4 月 根据考核标准支付实际金额 年 月

第 5-6 月 根据考核标准支付实际金额 年 月

第 7-8 月 根据考核标准支付实际金额 年 月

第 9-10 月 根据考核标准支付实际金额 年 月

第 11-12 月 根据考核标准支付实际金额 年 月

3.考核以每个区域保洁检查情况为基准，每两个月为一个考核周期，考核成绩为考核周期内月度考核平均分，

平均分≥90 分为合格，平均分＜90 分为不合格，合格的全额划拨养护经费，不合格的扣除每周期费用的 1%。平

均分连续三个周期低于 80 分的，扣除第 11-12 月度养护经费的 30%。

4.按照本合同考核标准，确定养护进度款调整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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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述支付时间为预计时间，具体付款时间可按财政资金安排作相应调整。






		2025-12-31T16:13:27+0800
	我同意签署该文件，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


		2025-12-31T16:22:49+0800
	我同意签署该文件，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




